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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中的管辖权问题 

周志荣

    互联网络的飞速发展在给人们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网络所具有的全球性、虚拟性、非中心

化、无边界性也对传统上以物理时空为理论基点的国际私法理论和规则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虚拟空间的广

泛延伸使得使国际私法的活动发生了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双重变化，在国际私法制度层面上，这些变化集中

表现在对连结点、法律选择方法、准据法、管辖权等诸多问题的挑战上。透过技术或制度层面，实际上可

以归结为网络社会对管辖权的挑战，而与其说网络对国际私法的挑战，不如说网络所带来的时空和情境转

换导致各国争夺网络管辖权的竞争，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本文仅就此略谈一家之言。  

    

    

    网络环境具有无形和虚拟性。一方面，网络环境中司法本身又存在着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另一方面，

网络世界是没有国界的社会，各国力图扩大本国的管辖权过程中必然发生国际私法上的冲突，国际间争夺

管辖权的斗争十分复杂和激烈。西方学者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新主权理论和管辖

权相对理论。  

    

    

    (一)新主权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网络空间中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全球性的市民社会，这一社会有自己

的组织形式、价值标准和规则，它完全脱离于政府而拥有自己的权力机构。每个Internet用户只服从他的

网络服务提供商(InternetServiceProvider，即ISP)，而ISP之间以协议的方式来协调和统一各自的规

则，就像协调纯粹的技术标准一样。网络成员之间的冲突由ISP以仲裁者的身份来解决，裁决也由ISP来执

行。网络以外的法院管辖当然也被否定。新主权理论首先是将网络空间作为游离于国家与政府之外的一块

自治飞地；其次，该理论试图以自律性管理来代替传统的国家管辖。由于网络空间是无主权之地，各国都

可以肆意扩张其网络主权，因而这种理论名义上自治的主张实际上给发达国家对“主权飞地”进行管辖扩

张提供了理论前提。  

    

    

    (二)管辖权相对理论。该理论主张将网络空间作为一个新的管辖区域对待，就像公海、国际海底区域

和南极洲一样，应在此领域内建立不同于传统规则的新的管辖原则。任何国家都可以对进入该主权国家可

以控制的网络空间的任何人和任何活动进行管辖。网络空间内争端的当事人可以通过网络的联系在相关的

法院“出庭”，法院的判决也可以通过网络手段来加以执行。新主权理论尽管强调了网络空间的新颖性和

独立性，但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它试图以网络的自律性管理来代替传统的法院管辖，以自我的判断和裁

决代替国家的裁判和救济。它完全混淆了ISP之间制定行业道德和技术标准的权力与主权国家制定法律进

行管辖的权力，过分强调了技术标准与行业道德的约束作用。尽管行业道德和技术标准可以对法律产生很

大的影响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上升为法律，但它们永远不能代替法律：同样，自律管理也不可能替代法院的

公力救济。管辖权相对理论无疑也应予以摈弃。管辖权相对理论过分地强调了网络空间的新颖性和独立性

并否定网络以外的法院及其他国家权力对于网络的管辖，割裂了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存在着的现实联系，

实际已脱离了Internet本身就是由现实中的人作为主体，以人的活动为最终客体而形成的“虚拟空间”的

理论基础。单纯的技术力量并不能解决技术造成的司法困难，无法保护网络空间包括网络社会活动中纠纷

当事人的利益。这些利益只有在物理空间中得以实现对当事人才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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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主权论试图从根本上否定国家司法管辖权；管辖权相对论也试图摒弃传统的国际私法原则，这些都

对传统的国际私法理论提出尖锐的挑战。  

    

    

    面对网络对现有国际私法体系的挑战，各国学者提出各种解决国际私法困境的主张或路径选择。其中

有代表性的主要是：认为Internet对现有法律体系并未形成真正挑战的保守型主张；Internet给人类文明

带来的影响是空前的，它应当享有高度自治的革命型主张；肯定Internet对现有法律体系形成挑战，但否

认完全脱离现实空间的虚拟社区存在的改良型主张。  

    

    

    笔者认为，网络对国际私法的挑战都可归结为对传统国际私法冲突法的挑战。传统国际私法是以冲突

法为主体的偏重于技术层面的体系，网络对国际私法的挑战也更多地表现为对其技术层面的挑战，但是如

果我们仅仅看到其技术层面或制度层面的挑战，并因此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网络环境下国际私法面临的困境。网络的非中心化和无边界性，使网络空间成为一个不易受主权

管辖的新的领域，在西方技术列强眼中是一块主权飞地，因此都试图适用本国的法律去扩大管辖范围，诸

如新主权论和管辖相对论等理论从本质上都是为其本国在人类新的空间中扩张提供理论基础。  

    

    

    网络对国际私法的挑战实际上是在新的话语空间中，网络发展所带来的各国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而

这又使传统的国际私法难以适用的，一方面，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私法理论试图进一步改变目前的国际私

法体系，以为其在网络空间的扩张和利益保护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既有的国际私法理论受到冲击，发展

中国家试图使自己在传统私法体系下的既得利益在网络环境中也得以维持，其结果是法律的冲突和观点的

分歧。因此，网络只是在技术层面上对国际私法提出了挑战，而未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国际私法体系，而

网络的发展更进一步加重了国际私法理论的西方价值观色彩。因此，笔者认为，解决网络对国际私法挑战

的方法不仅仅是解决技术层面问题，更重要是国际私法的理论基础的革新，重构新的体现各国利益均衡的

国际私法体系，防止网络空间真正成为各国主权的无序争夺。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讲师)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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